
医疗卫生机构、人员等信用记录制度，纳入全国
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对其失信行为按照国家规定

实施联合惩戒事中事后监管细则

一、监管任务

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，强化建立医药

卫生机构、人员等信用记录制度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

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 国办发〔2020〕

20 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， 对医保信用主体的正面信息根据守信行

为程度分为守信信息和基本守信信息，对医保信用主体的负面信

息根据失信行为轻重程度分为一般失信信息和严重失信信息，对

其失信行为按照国家规定实施联合惩戒监管，规范权力运行。

二、事中监管措施与监管程序

（一）监管措施。对医保信用主体的正面信息根据守信行为

程度分为守信信息和基本守信信息，对医保信用主体的负面信息

根据失信行为轻重程度分为一般失信信息和严重失信信息，对其

失信行为按照国家规定实施联合惩戒监管。

（ 二）监管程序。联合宿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

公室印发《宿州市医疗保障基金信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根据

信用档案，实行信用等级分类监管。

三、事后监管措施与监管程序

（一）监管措施。对相同类别和等级的定点医药机构以及医

保医（药）师，按照统一内容、程序和标准进行评定。



（二）监管程序。信用等级依次分为“AA、A、无等级 、B”

四个等级,分别表示守信、基本守信、一般失信、严重失信,按信

用等级实施分类监管，合理制定各信用等级信用主体的监督检查

频次。结合年度考核结果，确定医药机构定点范围及是否取消定

点资质。

四、责任追究

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，有下列情形的，行政机关

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：

（一）未建立医疗卫生机构、人员等信用记录制度的；

（二）未将医疗卫生机构、人员等信用记录应纳入全国信用

信息共享平台的；

（三）事后未开展后续监督管理的；

（ 四）在工作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的；

（五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严格按照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转变职能的要求，强化组织

领导，完善监管办法，落实监管责任，畅通举报渠道，严肃查处

问题 ，依托信用中国网站对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（法人、 自然人）

录入系统进行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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